
附件1

[bookmark: OLE_LINK3]《雄安新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内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雄安新区对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实施扎口管理，水利、公路、水运工程依据本办法办理施工许可的，不另行办理开工备案、施工批准或开工报告。水利、公路、水运工程不依据本办法办理施工许可的，从其相关规定。”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新区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新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的综合监督管理，负责新区本级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函证办理工作。雄县、容城县和安新县审批机关负责县级立项实施以及所辖乡镇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函证办理工作。雄县、容城县、安新县审批机关和各新建片区管委会，负责所辖区域内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工作。
新区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新区本级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监督检查，委托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负责新区本级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新区建设主管部门、新区综合执法局依职权负责职责范围内建设工程涉嫌违法行为的查处。雄县、容城县和安新县行业主管部门依职权负责县级立项实施以及所辖乡镇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监督检查，与综合执法部门依职权负责职责范围内建设工程涉嫌违法行为的查处。各新建片区管委会负责所辖区域内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许可监督检查，依职权负责职责范围内建设工程涉嫌违法行为的查处。”
三、将第四条第三小节修改为：“（三）公路工程，包括新建、改建、扩建的公路、桥梁、隧道及其沿线设施和公路渡口等工程，公路养护工程可参照执行。”
四、将第八条修改为：“实行‘一会三函’建设工程，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意见登记函，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一）已取得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函。
（二）依法确定施工企业。提供施工单位（或者工程总承包单位）中标通知书或施工承包（或者工程总承包）合同。
（三）施工场地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征收房屋的，其进度符合施工要求。提供监理（如有）、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单位出具的施工场地已具备施工条件的证明。
（四）满足施工需要的资金安排、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提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和勘察、设计、建设单位联合出具的施工图设计自审合格书（涉及消防、人防的需含消防、人防专业）或有资质图审机构出具的施工图设计审查合格书（涉及消防、人防的需含消防、人防专业）。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应提供建筑所有权人书面同意的文件。
（五）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提供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如有）、项目经理等按规定审查签署的保证质量和安全措施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报审表。
工程质量监督、安全监督和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可以与施工意见登记函合并办理。”
五、将第二十条修改为：“实行‘一会三函’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取得土护降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函后，可以提供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除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函以外的材料办理施工准备函。
（一）先行施工的土护降工程对应土方开挖总量（指自然地坪标高至设计基底标高间的净挖方量，不含场地平整）累计达到3万立方米及以上。
（二）开挖深度超过5米（含5米）的基坑（槽）。
（三）开挖深度小于5米，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六、将第三十条修改为：“施工许可中载明的信息不得随意变更。施工许可内容、范围以及勘察、设计、监理单位及其关键岗位人员变更的，建设单位应当自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通过工程审批系统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并上传相关变更证明材料。原发证机关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变更审核。
对于建设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申请领取施工许可。施工单位发生变更的，申请人应当提供与原施工单位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已完成的工程应经建设单位组织验收合格。”
[bookmark: _GoBack]七、第六章许可监管增加一条，作为本章最后一条：“新区、三县建设主管部门和片区管委会应当加强施工许可的事中事后监管，可委托质量安全监督机构一并开展。重点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取得施工许可、是否具备施工条件、是否落实质量安全措施、抽查现场质量安全措施是否与建设单位申请施工许可时的承诺相符合、现场管理人员是否与报批人员一致等情形。
[bookmark: OLE_LINK2]开展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各类企业信用评价，强化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在事中事后监管中发现相关单位作出不实承诺或者承诺不履行等不良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记入诚信档案。”
本次修订自印发之日起执行，《雄安新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本次修订内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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